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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线销售单位：

3 月 31 日，公司生产例会通报 1 起航班取消后，代理人客

服错误告知旅客改签需交改期费，引起旅客投诉的事件。为避免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再次重申不正常航班管理规定，请各单位通

知代理人遵照执行。

一、海南航空、大新华航空国内航班发生不正常时，下列用语的

含义是：

（一）“航班延误”是指航班实际到港挡轮挡时间晚于计划

到港时间超过 15 分钟的情况。

（二）“航班出港延误”是指航班实际出港撤轮挡时间晚于

计划出港时间超过 15 分钟的情况。

（三）“航班提前”是指航班实际出港撤轮挡时间早于计划

出港时间超过 15 分钟的情况。

（四）“航班取消”是指因预计航班延误而停止飞行计划或



者因延误而导致停止飞行计划的情况。

（五）“机上延误”是指航班飞机关舱门后至起飞前或者降

落后至开舱门前，旅客在航空器内等待超过机场规定的地面滑行

时间的情况。

（六）“承运人原因”是指承运人内部管理原因，包括机务

维护、航班调配、机组调配等。

（七）“非承运人原因”是指与承运人内部管理无关的其他

原因，包括天气、突发事件、空中交通管制、安检、旅客等因素。

二、非自愿变更：

（一）如您乘坐的海南航空、大新华航空国内航班，由于非

海南航空、大新华航空原因导致非自愿变更客票时，在客票有效

期内，我们将考虑您的合理需要并采取以下措施之一：

1.为您优先安排最早有可利用座位的，与您原票同服务等级

的海南航空、大新华航空国内后续航班，您无需支付客票变更费

和票款差价。

2.征得您及有关承运人的同意后，签转至最早有可利用座位

的与您原票同服务等级的海航航空集团成员公司国内后续航班，

您无需支付客票变更费和票款差价。

3.如您需要签转至海航航空集团成员公司以外的航空公司

后续航班，我们将按您客票所适用的运输总条件以及客票使用条

件办理，如涉及客票变更费或票价差价，产生的费用需要您自行

承担。



（二）如您乘坐的海南航空、大新华航空国内航班，由于海

南航空、大新华航空原因导致非自愿变更客票时，我们将考虑您

的合理需要并采取以下措施之一：

1.为您优先安排最早有可利用座位的，与您原票同服务等级

的海南航空、大新华航空国内后续航班，您无需支付客票变更费

和票款差价。

2.征得您及有关承运人的同意后，签转至最早有可利用座位

的与您原票同服务等级的其他航司国内后续航班，您无需支付客

票变更费和票款差价。

（三）海南航空、大新华航空国内不正常航班，在您确认新

航班并办理完客票非自愿变更手续后，由于您的原因再次提出变

更或退票，海航将按照新航班客票使用条件办理。

三、非自愿退票：

（一）如您乘坐的海南航空、大新华航空国内航班发生不正

常，您可在客票有效期内办理非自愿退票。始发站退还您所付全

部票款，不收取退票费。

（二）如您乘坐的海南航空、大新华航空国内航班在非客票

所列经停点的其他航站备降时，在客票有效期内：

1.可退还由备降地至到达站的未使用票款，计算方式为：（备

降地至到达站航距÷原客票航段的航距）×原付票款，不得超过

原付票款金额，且不收取退票费。

2.当备降地至到达站间无公布普通票价时，可退还原付票款



与已使用航段票款的差额，计算方式为：原付票款-（始发站至

备降地航距÷原客票航段的航距）×原付票款，不得超过原付票

款金额，且不收取退票费。

3.民航发展基金、燃油附加费不退。

4.各航段航距，以办理退票当日在“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的计算机定座系统（ETERM）”查询到的航距为准。

四、多航段客票：

（一）被列明在单一运输合同中的两个（含）以上航班的联

程客票，当其中某段海南航空或大新华航空国内航班发生不正

常，导致您无法按照约定时间完成整个行程时：

1.不正常航班按本文第二点非自愿变更的规则办理相关变

更及签转手续；或按本文第三点非自愿退票的规则办理相关退票

手续。

2.如在海南航空或大新华航空发布航班延误、取消等不正常

航班信息前，正常航班已取消座位，则该正常航班按照您的客票

使用条件办理，产生的费用需要您自行承担。

3.如正常航班在海南航空或大新华航空发布航班延误、取消

等不正常航班信息后，取消座位，则该正常航班按本文第二点非

自愿变更的规则，办理相关变更及签转手续；或按本文第三点非

自愿退票的规则办理相关退票手续。

（二）除以上联程航班客票外，您所购买的其他多航段客票，

各航段分属不同的运输合同，当其中某段海南航空或大新华航空



航班发生不正常，而其他航班正常时，其中海南航空、大新华航

空不正常航班的客票按本文第二点非自愿变更的规则，办理相关

变更及签转手续；或按本文第三点非自愿退票的规则办理相关退

票手续。而其他正常航班的客票均按自愿退改签规定处理，产生

的费用需要您自行承担。

五、相关说明：

（一）海航航空集团成员公司指首都航空、天津航空、祥鹏

航空、西部航空、北部湾航空、福州航空、乌鲁木齐航空、长安

航空、桂林航空、金鹏航空。

（二）后续航班指有可利用座位的最早航班。

（三）您购买的任何情况下均不允许非自愿变更的个别产品

客票，我们按产品规则办理。

（四）除另有规定外，在海南航空、大新华航空发布航班延

误、取消等不正常航班信息前，如您已自愿取消订座或因非承运

人原因误机、漏乘等情况，后续办理客票退改签手续时，我们将

按照您的客票使用条件办理。

（五）您可以通过海航官网、APP、官方微信或短信链接办

理客票自助变更，如有疑问可致电海航官方热线 95339 转 6 号

键。

特此提示

市场营销部渠道管理中心

2022 年 4 月 1 日




